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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三讀版)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五十三年五月十五

日制定公布，歷經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六年四月

十九日。茲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會）配合兵役政

策轉型，依推動募兵制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暫行條例）第十三條規定「政

府機關主管之法規與本條例規定不符者，應於本條例施行期間內完成檢

討修正、廢止及制（訂）定。」及第十四條規定「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踐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

條文第十條第九項規定「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

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為持續落實退除役官兵輔導安置

及其應享權益，強化就學、就養、就業及職訓輔導工作，爰擬具本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民營事業機構、團體及私立學校協助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工作，辦

理績效優良者，得予以獎勵。（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為輔導退除役官兵創業，得提供創業輔導措施及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三、退除役官兵參加輔導會公告之職業訓練班者，得予補助。（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 

四、領取就養給付之退除役官兵得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戶內存款不

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五、退除役官兵為中低(低)收入戶者，得發給就學生活津貼。（修正條文

第十九條） 

六、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之退除役官兵或其眷屬住宅自用

生活所需水電，得予優待。（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一） 

七、為配合暫行條例施行期限屆滿後相關規定之銜接，明定本次修正相

關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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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退除役官兵之輔

導就業，由輔導會創設

附屬事業機構，或分別

推介至各機關（構）、

行政法人、事業、團體

及學校予以安置；其資

格、優先順序、審核與

廢止條件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輔導會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民營事業機構、團

體及私立學校協助退除

役官兵就業輔導工作，

辦理績效優良者，輔導

會得予以獎勵；其申請

資格、項目、金額、期

間、審核與廢止條件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輔導會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 

 

第五條 退除役官兵之輔

導就業，由輔導會創設

附屬事業機構，或分別

介紹於各機關學校社團

等機構予以安置。 

一、 為符合實務執行需

要，將現行條文後段

所定介紹退除役官兵

輔導就業之對象，由

現行之各機關、學

校，擴大至機構、行

政法人、事業及團

體，並授權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輔導會）

擬訂輔導就業相關事

項之辦法，報請行政

院核定，並列為第一

項及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增加退除役官兵之

就業機會，參酌推動

募兵制暫行條例(以

下簡稱暫行條例) 第

十一條第二項、第四

項、第十三條及第十

四條規定，增訂第二

項明定輔導會對於民

營事業機構、團體及

私立學校協助辦理退

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工

作，績效優良者，得

予以獎勵，並授權輔

導會擬訂獎勵相關事

項之辦法，報請行政

院核定。 

第十一條 為輔導退除役

官兵創業，輔導會得提

供創業輔導措施及創業

貸款利息補貼。 

    前項措施及補貼之

申請資格、項目、金額、

期間、審核與廢止條件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輔導會定之。 

第十一條 為輔導退除役

官兵就業，所需舉辦之

小本貸款，得由輔導會

分別洽請公營金融機構

低利貸放之。 

一、 因勞動部、經濟部等

主管機關已訂有相關

低利創業貸款規定，

退除役官兵亦可適

用，又為鼓勵退除役

官兵之創業，爰參酌

暫行條例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四

項、第十三條及第十

四條規定，將現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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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洽請公營金融

機構低利貸放之」規

定，修正為「提供創

業輔導措施及創業貸

款利息補貼」，並列

為第一項及酌作文字

修正。 

二、 增訂第二項規定，授

權輔導會訂定創業輔

導措施及創業貸款利

息補貼相關事項之辦

法。 

第十三條 輔導會為使退

除役官兵適合就業需

要，得舉辦各種訓練或委

託有關機關(構)、事業、

團體及學校代為訓練。 

    退除役官兵參加輔

導會公告之職業訓練班

者，得予補助。 

    前項補助之申請資

格、項目、金額、期間、

審核與廢止條件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輔導

會定之。 

第十三條 輔導會為使退

除役官兵適合就業需

要，得舉辦各種訓練或

委託有關機關、學校及

公私企業代為訓練。 

一、為使各種訓練課程符

合退除役官兵就業需

要，並擴大就業所需

各種訓練課程之委託

對象，於第一項增列

「機構」，並將「公

私企業」修正為「事

業、團體」。 

二、因募兵制實施後，退

除役官兵人數增加，

輔導會職訓能量不

足，且開辦職類班別

受限，無法全面滿足

退除役官兵參訓需

求，並為提升就業競

爭力，補助退除役官

兵參加輔導會公告之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

機關、政府捐助成立

之財團法人及經勞動

部「人才發展品質管

理系統(TTQS)」評核

通過之民間訓練機構

所辦訓練課程，以鼓

勵退除役官兵參訓，

養成專業技能，並能

儘速投入職場與順利

就業，爰參酌暫行條

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三款、第四項、第十

三條及第十四條規

定，增訂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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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訂第三項規定，授

權輔導會訂定補助退

除役官兵參加公告之

職業訓練班相關事項

之辦法。 

第十六條 退除役官兵身

心障礙或年老，無工作

能力者，應專設機構，

採全部供給制或部分供

給制安置就養；其安置

就養之適用對象、申

請、區分、優先順序、

審核與廢止條件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標準，由輔

導會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 

   前項採全部供給制

就養之身心障礙人員，

輔導會應酌予身心障礙

重建。 

   採全部供給制就養

人員發給之就養給付，

不得作為扣押、抵銷、

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但溢領或誤領部分

之就養給付，輔導會得

自其發給之就養給付中

扣抵。 

   就養給付領受人得

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

專供存入就養給付之

用。該專戶內之存款不

得作為扣押、抵銷、供

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 

第十六條 退除役官兵身

心障礙或年老，無工作

能力者，應專設機構，

採全部供給制或部分供

給制安置就養；其就養

標準，由輔導會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前項採全部供給制

就養之身心障礙人員，

輔導會應酌予身心障礙

重建。 

   採全部供給制就養

人員發給之就養給付，

不得作為扣押、抵銷、

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但溢領或誤領部分

之就養給付，輔導會得

自其發給之就養給付中

扣抵。 

一、 為符授權明確性原

則，修正第一項授權

輔導會擬訂退除役官

兵安置就養之適用對

象及申請等相關事項

之標準。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三、 為避免全部供給制安

置就養之退除役官兵

所領取就養給付，經

匯入其存款帳戶後，

遭扣押、抵銷、供擔

保或強制執行，而無

法落實第三項保障退

除役官兵權益之立法

目的，爰參酌社會救

助法第四十四條之

二、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十七條、國

民年金法第五十五

條、特殊境遇家庭扶

助條例第十三條之

一、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暫行條例第四條之

一及勞工保險條例第

二十九條等規定，增

訂第四項規定，俾有

效保障渠等退除役官

兵之基本經濟安全。 

第十九條 退除役官兵就

學所需學雜費，除依規

定免繳者外，由輔導會

補助之；其為中低(低)

收入戶，得發給就學生

活津貼；成績優異者，

得予獎勵。 

前項補助、津貼與

獎勵之申請資格、項

第十九條 退除役官兵就

學所需學雜費，除依規

定免繳者外，由輔導會

補助之，成績優異者，

得予獎勵；其補助及獎

勵辦法，由輔導會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 

一、 為提升退除役官兵之

專業學識、技能及就業

競爭力，協助退除役官

兵順利完成學業，除補

助就學所需學雜費、成

績優異者得予獎勵

外，經參酌暫行條例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四項、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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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金額、期間、審核

與廢止條件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輔導會

定之。 

及第十四條規定，於現

行條文增列退除役官

兵為中低(低)收入戶

者，得發給就學生活津

貼，以減輕退除役官兵

於就學期間之生活負

擔，使其能專心向學，

並列為第一項。 

二、 又為符授權明確性原

則，並經檢討法規命令

報行政院核定之必要

性，爰將現行條文後段

移列為第二項，明定退

除役官兵學雜費補

助、就學生活津貼、成

績優異獎勵之申請資

格、項目及金額等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輔導會

定之。 

第二十七條之一 退除役

官兵符合支領退休俸、

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人

員或其眷屬之住宅自用

生活所需水電，得予優

待；其申請資格、範圍、

審核與廢止條件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輔

導會會同經濟部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配合推動募兵制，

增加募兵誘因，鼓勵

長留久用，提升國防

戰力，對於長期從事

軍旅工作之軍人，應

由政府提供其眷屬妥

適照顧。鑒於現行水

電優待係以一個供水

(電)戶為限，且以退

除役官兵之眷屬(含

配偶、父母或未婚子

女)為適用對象，而未

包含退除役官兵本

人，以致於退除役官

兵發生喪偶且無其他

家屬、離婚後子女已

成年或仍維持單身未

婚等情形，即無法享

有水電優待，為符實

需，參酌暫行條例第

五條規定，於維持一

個供水(電)戶之前提

下，明定支領退休

俸、贍養金及生活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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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費之退除役官兵或

其眷屬之住宅自用生

活所需水電，得予優

待。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

細則，由輔導會定之。 

本條例各項規定之

實施辦法，除本條例另

有規定外，由輔導會及

有關機關分別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

細則，由輔導會定之。 

本條例各項規定之

實施辦法，由輔導會及

有關機關分別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經檢討第二項概括授

權規定本條例各項規

定之實施辦法應報請

行政院核定之必要

性，並配合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三

條第三項、第十九條第

二項及第二十七條之

一所定相關實施辦法

授權由輔導會或輔導

會會同經濟部定之規

定，爰於第二項增訂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

外」文字，以臻明確。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修正之第三條之一之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修正之第五條、第十一

條、第十三條、第十九

條及第二十七條之一，

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

行。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修正之第三條之一之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 為配合暫行條例施行

期限屆滿後相關規定之

銜接，增訂第三項明定

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 

 


